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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稽徵作業 

雲林縣政府 105 年 1月 14 日府行法一字第 1052900225A 號令 

自 105 年 1月 16 日施行 

第一章 概述 

壹、作業流程：雲林縣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稽徵作業程序圖(圖 1)。 

貳、作業單位：雲林縣稅務局。 

    協辦單位：經濟部水利署第四、五河川局、雲林縣政府水利處、雲林縣 

              各市鎮鄉公所等辦理土石標售機關。 

參、作業目的：瞭解特別稅課稅範圍、納稅義務人及稅率，以利稽徵實務之 

              執行。 

肆、作業依據：稅捐稽徵法、地方稅法通則、雲林縣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 

              稅(以下簡稱本特別稅)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 

伍、作業時間：105 年 1月 16 日至 109 年 1月 15 日。 

陸、作業說明： 

  一、課徵範圍(本特別稅第 3條) 

      在本縣轄內採取土石，應依本自治條例徵收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 

稅。本特別稅之課徵年限為四年。 

  二、納稅義務人(本特別稅第 4條) 

   (一) 依土石採取法規定取得土石採取許可之土石採取人。  

   (二) 機關、事業辦理標售、價購採取土石之得標人或價購人。 

   (三) 未依法取得土石採取許可或雖取得土石採取許可卻超挖土石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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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人。 

  三、稅額計算(本特別稅第 5條) 

    (一) 按土石採取數量，以每一立方公尺計徵新臺幣三十元，未足一立 

         方公尺部分，不計入課稅。 

    (二) 前項每立方公尺標售或價購價格低於新臺幣三十元者，按其價格 

         課徵。  

    (三) 每件課徵稅額在新臺幣三百元以下者，免予課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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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 
稽徵作業程序圖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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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稽徵作業 

第一節 稅籍管理 

壹、作業流程：雲林縣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開徵案件處理流程(圖 2)。 

貳、作業單位：雲林縣稅務局消費稅科、資訊科、法務科。 

    協辦單位：經濟部水利署第四、五河川局、雲林縣政府水利處、雲林縣 

              各市鎮鄉公所等辦理土石標售機關。 

參、作業目的：規範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稽徵作業程序，以利稽徵實務 

              之執行。 

肆、作業依據：稅捐稽徵法、地方稅法通則、雲林縣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 

              稅(以下簡稱本特別稅)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 

伍、作業時間：105 年 1月 16 日至 109 年 1月 15 日。 

陸、作業說明： 

一、 資料通報(本特別稅第 6條) 

    (一) 稅籍資料的通報： 

          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核准土石採取許可案件及經濟部水利 

         署第四、五河川局、雲林縣政府水利處、雲林縣各市鎮鄉公所等 

         機關、事業辦理標售、價購採取土石案件，應於土石採取案件許 

         可、訂約或於接獲通報之翌日起 10日內填具「土石採取資料及納 

         稅義務人稅籍資料通報表」（附表 1），通報雲林縣稅務局(以下簡 

         稱稅務局)。 

    (二) 核准開工日期的通報： 

本府核准土石採取許可案件及機關、事業辦理標售、價購採取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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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案件，應於土石採取人、得標人、價購人經核准開工同時副知 

         稅務局，將土石採取地點、數量、期間、價格及土石採取人、得 

標人、價購人等資料，列冊通報稅務局發單開徵本特別稅。 

    (三) 分期繳納及短溢繳案件通報： 

         土石價款採分期繳納者，得於分期繳納土石價款 5日內按期通報 

         。遇實際開採數量與原通報數量不同，致有短繳或溢繳稅額時， 

         應通報稅務局辦理補徵或退還。 

    (四) 違規採取案件通報： 

         機關、事業查獲違規採取土石者，應於查獲後 30日內，將查獲 

         地點、實際採取土石數量及行為人等資料，列冊通報稅務局課徵 

         本特別稅。 

    (五) 每月統計報表通報： 

另於每月 5日前將上月所辦理案件，填具「土石標售(含許可、 

訂約及核准開工)案件清冊」(附表 2) 通報稅務局。 

二、 開徵作業(本特別稅第 7條) 

    (一) 課稅資料建檔： 

          消費稅科依據通報資料建立稅籍資料檔。 

    (二) 稅額核算及填發繳款書： 

         消費稅科於接獲疏濬機關核定開工公文時，應按土石採取數量(每 

         M3
╳30 元)核算應課徵稅額，於 5日內填發繳款書(附表 3)，送達 

         納稅義務人開徵本特別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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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分期採取及分期繳納案件： 

         依前項通報課稅資料，土石採取期間有分期者，消費稅科依分期 

         採取數量，於該期核准開工前 5日填發繳款書送達納稅義務人開 

         徵本特別稅。 

    (四) 繳納期間及繳納方式： 

         納稅義務人應於接獲繳款書後，於繳納期間 10日內向公庫或各代 

         收稅款機構繳納。 

    (五) 徵收底冊之製作： 

         消費稅科開徵本特別稅應於開徵前將繳款書送達納稅義務人，並 

         製作「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徵收底冊」1份(附表 4)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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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 
開徵案件處理流程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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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劃解、銷號及欠稅管制作業 

壹、作業流程：雲林縣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劃解銷號處理流程(圖 3)。 

貳、作業單位：雲林縣稅務局消費稅科、資訊科、法務科。 

參、作業目的：落實徵課管理加強繳款書送達及欠稅清理，以確保稅收。 

肆、作業依據： 

    一、稅捐稽徵法、地方稅法通則、財政收支劃分法、雲林縣土石採取景 

        觀維護特別稅(以下簡稱本特別稅)。 

    二、財政部頒「徵課管理作業手冊」。 

    三、公庫法、各級公庫代理銀行代辦機構及代收稅款機構稅款解繳作業 

         辦法。 

伍、作業時間：105 年 1月 16 日至 109 年 1月 15 日。 

陸、作業說明： 

一、 劃解作業： 

(一) 資訊科依財資中心傳輸之代收稅款明細資料檔案，按徵課管理作 

業手冊相關規定轉入劃解系統報核聯檔辦理銷號。 

(二) 資訊科每週對帳及辦理稅款劃解、銷帳手續、解繳縣庫。 

二、 銷號作業： 

(一) 資訊科於每日劃解作業完成後即辦理銷號作業。 

(二) 納稅義務人之稅籍編號共十位，公司行號(法人)以統一編號加 00 

；自然人以身分證字號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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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管理代號之編號方法如下： 

1. 管理代號共計 24位，第一位代表縣市別，以英文字母代替，

本縣英文字母為「P」。 

2. 第 2、3兩位為稽徵機關單位別，總局代號為「63」、北港分局

代號為「64」、虎尾分局代號為「65」。 

3. 第 4、5兩位為土石採取地鄉鎮市別，如斗六市代號為(01)、

北港鎮代號為(06)、崙背鄉代號為(12)。 

4. 第 6、7兩位為稅目別，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為「90」。 

5. 第 8位為細稅別，本稅及滯納金為「2」，違章補徵本稅為「2」，

違章罰鍰為「R」。 

6. 第 9至 12 四位為年期別，前兩位代表年期別，後兩位代表月

份，例如開徵 105 年 1月為「0501」。 

7. 第 13 至 22 十位為資料號碼，系統自動給號。 

8. 第 23、24 位為檢查號分 2段計算，第 1段從第 1至 12 位，第

2段從第 13 至 22 位，第 1段計算檢查號編列在第 23位，第 2

段檢查號編列在第 24位。各段檢查號計算係按各位數字依序

乘以權數 1、3、7、1、3、7……再以乘積相加，取其合計之個

位數字作檢查號。 

三、 作業管制： 

 消費稅科應於每月終了後 15日內編製 5份「雲林縣稅務局特別稅自 

 治稅查徵月報表」（附表 5），1份留底，1份送本局會計室，1份送 

 縣府財政處，1份送縣府主計處，1份送財政部賦稅署。 



11 
 

四、 欠稅管制作業： 

(一) 資訊科辦理銷號作業後，對於滯納期屆滿後十日內尚未繳納案件 

列印「欠稅清冊」送消費稅科辦理催繳取證工作。 

(二) 納稅義務人逾期繳納稅款者，應自繳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每逾 

2日按滯納之金額加徵百分之一滯納金。 

(三) 稅款於滯納期滿逾 30日仍未繳納者，消費稅科應持續管制追繳並 

將取具之送達回證案件，送交法務科辦理移送強制執行作業。 

(四) 對復查決定之應納稅額不服，經自行繳納半數或經核准提供相關 

擔保，並依法提起訴願者，暫緩移送強制執行。 

(五) 資訊科對於納稅義務人欠繳應納稅捐達一定金額者，應按月編印 

「應辦理禁止財產處分清冊」及「應辦理限制出境清冊」送法務 

科，法務科核對後於清冊註明辦理保全情形。納稅義務人已繳清 

欠稅，資訊科按月編制「應塗銷禁止財產處分清冊」及「應解除 

限制出境清冊」送法務科辦理塗銷、解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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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 
劃解銷號處理流程 

                                                 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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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免徵及退補稅規定、罰則及行政救濟 

第一節 免徵及退補稅規定 

壹、作業流程圖：略。 

貳、作業單位：雲林縣稅務局消費稅科、資訊科、法務科。 

    協辦單位：經濟部水利署第四、五河川局、雲林縣政府水利處、雲林縣 

              各市鎮鄉公所等辦理土石標售機關。 

參、作業目的：規範每件免徵金額及補徵短繳或退還溢繳款稅，以達核實課 

              稅之目的。 

肆、作業依據：稅捐稽徵法、地方稅法通則、雲林縣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 

              稅(以下簡稱本特別稅)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 

伍、作業時間：105 年 1月 16 日至 109 年 1月 15 日。 

陸、作業說明： 

一、 免徵規定(本特別稅第 5條) 

       每件課徵稅額在新臺幣三百元以下者，免予課徵。 

二、 退補稅作業(本特別稅第 6條) 

       經濟部水利署第四、五河川局、雲林縣政府水利處、雲林縣各市鎮 

       鄉公所，於完成採取計畫、撤銷(廢止)土石採取許可或土石採取人 

       自行廢業者，應於 10內將實際土石採取數量通報稅務局，核算有無 

       短繳或溢繳稅額，並於 10日內完成辦理補徵或退稅作業。 

三、 退補稅：依稅捐稽徵法第 28、38 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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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違章及罰則、行政救濟 

壹、作業流程圖：略。 

貳、作業單位：雲林縣稅務局消費稅科、資訊科、法務科。 

參、作業目的：防杜納稅義務人故意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 

              受理納稅義務人對於核定稅額之處分不服提起行政救濟之 

              申請案件。 

肆、作業依據：稅捐稽徵法、訴願法、行政訴訟法、雲林縣土石採取景觀維 

              護特別稅(以下簡稱本特別稅)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 

伍、作業時間：105 年 1月 16 日至 109 年 1月 15 日。 

陸、作業說明： 

一、 違章及罰則： 

(一) 通報： 

       機關、事業查獲違規採取土石者，應於查獲後 30日內，將查獲 

       地點、實際採取土石數量及行為人等資料，列冊通報稅務局課 

       徵本特別稅。 

(二) 調查： 

1. 依稅捐稽徵法第 30條規定：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指 

定之調查人員，為調查課稅資料，得向有關機關、團體或個 

人進行調查，要求提示帳簿、文據或其他有關文件，或通知 

納稅義務人，到達其辦公處所備詢，被調查者不得拒絕。被 

調查者以調查人員之調查為不當者，得要求調查人員之服務 

機關或其上級主管機關為適當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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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納稅義務人及其他關係人提供帳簿、文據時，該管稽徵機關 

        或財政部賦稅署應摯給收據，除涉嫌違章漏稅者外，應於帳 

        簿、文據提送完全之日起，7日內發還之；其有特殊情形， 

          經該管稽徵機關或賦稅署首長核准者，得延長發還時間 7日 

          。 

(三) 罰則：(本特別稅第 9條) 

           納稅義務人逃漏本特別稅者，除補徵應納稅額外，並按應納稅 

           額處一倍之罰鍰。但罰鍰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十萬元。 

(四) 移罰： 

1. 涉及違章及漏稅案件，依財政部頒「各級稽徵機關處理違 

章漏稅及檢舉案件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2.消費稅科於接到裁處書後，應於 1個月內填寫稅額繳款書及 

  (或)罰鍰繳款書，連同裁處書送達受處分人。 

二、 行政救濟：  

(一) 納稅義務人對於稽徵機關核定之稅額如有不服，應於繳款書送

達後，在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算 30日內填具申請書，敘明理

由，連同證明文件向本稽徵機關申請復查。 

(二) 納稅義務人對於復查決定之應納稅額如有不服，得依法提起訴

願及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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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雲林縣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 

土石採取資料及納稅義務人稅籍資料通報表 

                                   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通報機關  受通報機關 雲林縣稅務局 

納稅義務人  統一編號         

營業地址 
        縣        鄉鎮      村           路      段      弄    樓 

        市        市區      里           街      巷      號    室 

負責人或 

代表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縣        鄉鎮      村           路      段      弄    樓 

        市        市區      里           街      巷      號    室 

通訊地址 
        縣        鄉鎮      村           路      段      弄    樓 

        市        市區      里           街      巷      號    室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土石採取區域 

 

 

（開採區域有跨越 2個以上行政區域者，應分別註明採取數量比例） 

核定機關名稱 

日期、文號 

 

土石開採方式 

（請打ˇ） 

     

申請許可 公共造產 即採即售 公開招標 其 他 

分年採取數量 

（實方） 

年 年 年 年 年 

M3 M3 M3 M3 M3 

標售金額(每M3)      

通報單位   

         承辦人：          (科)課長：           單位主管： 

 

填表說明： 
1. 本通報表係依「雲林縣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稽徵作業手冊」第二章第一節、一、(一)

作業規定：「經雲林縣政府核准土石採取許可案件及經濟部水利署第四、五河川局、雲
林縣政府水利處、雲林縣各市鎮鄉公所等機關、事業辦理標售、價購採取土石案件，應

於土石採取案件許可、訂約或於接獲通報之翌日起 10 日內填具「土石採取資料及納稅
義務人稅籍資料通報表」，通報稽徵機關開徵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 

2. 開採區域有跨越 2個以上行政區域者，通報單位應分別註明各採取區域採取數量比例，
未註明比例者，稽徵機關得逕行以平均數認定採取比例。 



附表 2 
雲林縣      年      月土石標售(含許可、訂約及核准開工)案件清冊 

 
通報機關：                      

編

號 

納稅義務人名稱 負責人姓名 
營業地址或戶籍地址 土石採取區域 

採取數量(立方公尺) 核定機關名稱 
聯絡電話 

統一編號 身分證字號 標售金額 日期、文號 

1 
  

  
  

 
    

2 
  

  
  

 
    

3 
  

  
  

 
    

4 
  

  
  

 
    

5 
  

  
  

 
    

6 
  

  
  

 
    

說明：1.每月 5日前將上月辦理案件，免備文逕送雲林縣稅務局消費稅科二股(或傳真 05-5337025) 。2.聯絡電話：05-5323941#176。 



 
 

 

 

 

 

附表 3 
 

地方稅 雲林縣稅務局 

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繳款書 

通知及收據聯： 本聯經公庫蓋
章後，交納稅義務人收執，作
納稅憑證。 

納稅義務人： 統一編號： 
地址： 負責人： 
管理代號： 身分證統一編號： 
繳納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異動送達、展延日期作業 
展延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延期人員核章： 

 
項目 

本稅 行政救濟加計利息 應繳金額合計 繳納復查決定應納稅額半數 

    
 
由公庫
計算 

逾期 天加徵 
滯納金  %  總計 繳納復查決定應納稅額半 

數納稅人蓋章    
 

稅額計算 文號 
課稅數量(立方公尺) 課徵標準 稅額 年 月 日 

   

名稱  

地點  
說明： 
一、繳納方式： 

（一）請至代收稅款之金融機構繳納（郵局不代收）。 
（二）稅額2萬元以下案件，於繳納期間內，可至統一、全家、萊爾富、來來（OK）

等便利 商店以現金繳納。其繳納截止日開放至繳納期間屆滿後2日內，惟繳納
期間屆滿後2日內繳納者，仍屬逾期繳納案件，但不加計滯納金。 

二、為保障權益，本收據請保存5年。 
三、逾期繳納者，每逾2日加徵1%滯納金至30日止；逾30日仍未繳納者，移送行政執行署 

強制執行。 
四、納稅義務人對核定之稅額如有不服，應於收到繳款書後，在繳納期間屆滿翌日起算 

30日內向本稽徵機關申請復查。  
五、納稅義務人對復查決定之應納稅額，如自行繳納半數，並依法提起訴願者，暫緩移 

送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 
 六、納稅義務人如對復查決定應納稅額不服，依法提起訴願時，該加計利息部分處分不 

生效力。 
備註: 

便利商店蓋章或收款
公庫及經收人員蓋章 

 

局長： 經辦人： 
 
 

雲林縣稅務局 

電話： 分機： 

 

 
 

 
 

 
 

 
 

 
 

 

地方稅 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繳款書 
收款機構留存聯 

條碼區 代收明細 

 
 

0501116AM 

 

 
P630190205010031002 

 

 

 
001330000003000 

繳納義務人  

本稅            
由
公 
庫
計 
算 

逾期  天加徵滯納金 
%  

行政救濟加計利息    

應繳金額合計        

繳納復查決定應納稅額半數  總計(元)  

繳納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展延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繳納復查決定應納稅額半數

納稅人蓋章 
便利商店蓋章或收款公庫及經 

收人員蓋章 

  

 



附表 4 

報表代號：ATS301P                    雲林縣稅務局 

                                  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 徵收底冊 

 

編 

號 

管理代號 納稅義務人 
課徵

標準 
課稅數量 

應納稅額 

(元) 

繳納期

間起 

繳納期

間訖 備

註 縣

市 

稽徵

機關 

鄉鎮

市別 

稅

目 

細

目 

年期

別 
資料號碼 

檢

查

號

碼 

統一編號 商號名稱 負責人 

年 月 地址 電話 通訊地址 

         

         

   

                                                                   應納稅額合計： 

資料通報年月:  

機密等級:一般 

    頁次: 

製表日期： 



附表 5 

雲林縣稅務局 

 

報表代號：ATS302P                 特別稅自治稅查徵月報表                       機密等級:一般 

                                                                                                           製表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金額：新台幣元 

項目 

 

類別 

查定數 實徵數 退還以前年度 

本月數 累計數 
本年度 以前年度 

本月數 累計數 
本月數 累計數 本月數 累計數 

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         

總計         

填表說明:本表一式填寫 5份，1 份留底，1份送本局會計室，1份送縣府財政處，1份送縣府主計處，1份送財政部賦稅署。 

備註：「以前年度實徵累計數」係指本年度徵起以前年度金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主辦統計人員 

 


